招标人在建设工程施工、监理招标

各环节的工作职责

为进一步指导招标人规范、有序地组织各项招标活动，确保招标活动顺利开展，现将招标人在建设工程施工、监理各招标环节的工作职责明确如下： 

一、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1、按本工程所需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数量和专业类别填写《评标委员会专业构成表》（网上下载），并加盖公章。

2、若专家库内无符合要求的专业类别，招标人应当提前三个工作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招标人可自行以推荐符合评标专家资格条件的，能按时参加评标的不少于拟抽取人数3倍的名单，组成该项目临时评标专家库，由交易中心按规定程序抽取。
3、招标人应当尊重主管部门对评委专业类别的调整建议。

4、施工招标的招标人不得委派评标代表参加评标。
5、监理招标的招标人可以委派1名评标代表参加评标。凡招标人派代表参加评标的，或者工程造价在2亿元以上的项目，应当在交易中心专门设置的资深专家库巡查员中抽取一至两名资深专家监督评标。其他项目是否设置专家巡查员由业主自行决定，但是专家巡查员必须在交易中心相关巡查专家库中抽取。
6、招标人委派评标代表应当对招标项目熟悉，具有相应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开标会环节

1、开标会（包括资格后审）由招标人主持，招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程序组织会议，同时服从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2、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开标会，对缺席开标会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仍有效，并视为认可开标程序及结果。

3、提前到达会场，组织参会的投标人进行签到，维持会议纪律。投标人只允许委派法定代表人或投标员参加开标会，投标人签到后不得随意进出会场。
4、采用资格后审的，须在开标前首先进行资格审查。

①资格审查由招标人组建的资格后审委员会负责，在截标后开标前进行。

②资格后审委员会由3名以上单数的招标人代表或专家组成。 

③资格后审委员逐个开启投标人递交的资格审查文件，并严格按照招标公告的要求，审核判断投标人是否满足资格条件。

④审查过程中如出现疑问，资格后审委员可要求投标人进行澄清说明。若出现投标人资格不符合招标公告设置条件的，应当向投标人说明情况，并允许投标人澄清，记录有关情况。

⑤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方可进入后续开标程序；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应当不予受理。
⑥全部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完毕后，资格后审委员会出具资格审查报告。资格审查合格投标人少于3家的，本次招标失败，招标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后续招标程序。
⑦招标人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开标会。在开标前，招标人应当向参会的投标人宣布资格审查报告。
⑧招标公告设有工程业绩要求的，招标人应当在资格审查结束后将投标人业绩公示3个工作日，具体按照《关于公示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的通知》（深建市场【2008】68号）规定执行。
5、在开标前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检查无误后，当众逐个拆封投标文件，并在《开标情况一览表》签字确认。
采用两阶段开标的工程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程序完成，一次开标完成后，在监管人员的陪同下将二次开标的投标文件送标书室封存。 

6、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对进入开标程序的投标文件是否应当受理进行审查；对于审查不合格的，由招标人填写《开标情况报告》，当众宣布处理结果。《开标情况报告》应当由招标人和投标人签字确认。
7、因招标文件编制原因造成无法判定情形的，由招标人当场解释说明、提出明确处理意见，并在《开标情况报告》中记录详细情况，宣布处理结果，不得推托至评标环节。

8、因招标人现场工作失误造成影响的，由招标人负责向参会的投标人当场解释、做出妥善处理，并向评标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详细说明发生情况及处理结果。

9、开标会结束后，招标人在监管人员的陪同下，将投标文件以及已备案的招标文件、补遗文件、图纸、标底等评标资料送达评标室。

三、抽签会环节

1、抽签会由招标人负责，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程序组织会议，同时服从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2、抽签会开始前30分钟到达会议室，组织参会的投标人进行指纹签到，维持会议纪律；投标人只允许委派法定代表人或投标员参加抽签会，签到后不得随意进出会场。
3、签到截止后，招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无效标条款要求审查所有标书符合性，并当场宣布审查结果。

4、出现无效标情形时，招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及时做出处理，填写《开标情况报告》，当众宣布处理结果。《开标情况报告》应当由招标人和投标人签字确认。
5、因招标文件编制原因造成无法判定情形的，由招标人当场解释说明、提出明确处理意见，记录详细情况，宣布处理结果。

6、因招标人现场工作失误造成影响的，由招标人负责向参会的投标人当场解释、做出妥善处理。 

7、抽签开始前，依据招标文件宣布抽签定标原则和抽签顺序。
8、抽签过程中，逐个验证投标员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记录其抽签号码，投标人须对抽签号码签字确认。

 9、抽签结束后，当场宣布抽签结果，并向工作人员提交中标候选人资料。
四、评标会环节

1、负责提供已备案的招标文件、补遗、标底、图纸以及与招标文件一致的个人评审表和汇总表（包括Excel电子文档）等评标资料，提前准备评委评审费。

2、对评标过程中的所有信息保密，不得向外透露。

3、招标人委派评标代表可在评标开始前对本工程概况、项目重点难点、前期招标情况、招标文件的主要条款、评标办法、否决性条款等内容进行重点介绍，介绍的内容不得带有倾向性和排他性。如招标人未委派评标代表，经主管部门同意，招标人可指定专人介绍，但不得参与评标。

4、评标过程中，评委对招标文件内容有异议的，负责准确的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
5、招标人委派评标代表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组长。

6、招标人委派评标代表应自觉遵守评标委员会各项纪律规定。

7、评标结束后，招标人应当登录“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网”（http://www.szjsjy.com.cn），自行下载本单位招标工程的电子评标资料。中心将不再移交投标文件光盘，其他评标资料也将逐步通过网上移交。

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